警 專 學 報 稿 約 (86年6月修訂)
一、學報性質：本學報為定期性刊物，於每年6月及12月各出版壹期，主要目的在向國內外學術機構與警政、司法、矯治等相關單位發表學者專家之研究成果，以促進本校學術之發展。

二、學報內容：本學報刊載有關法學、警察行政、刑事科學、犯罪防治、交通科學、消防科學、公共安全、資訊管理、人文與社會科學及與警政有關之學術論著等方面的學術論文。

三、稿件要求：

(一)本學報所刊學術論文，須為報導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，且未曾在其他刊物或書籍發表者。

(二)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，稿件雖經本校採用，著作權仍屬作者所有；唯半年內來經本學報同意，不得轉載或他投，未被採用之稿件，恕不退還。

(三)本學報不受理譯稿。

四、稿件格式：

(一)來稿請以有格稿紙橫寫，字體請勿潦草，打字稿件更佳，但行間距離請勿過小。

(二)來稿本文文長以1萬5千字為度，最多請勿超出兩萬字；如有特殊者，提請委員會個別討論。

(三)來稿首頁資料(如附表)須載有：1.論文中、英文題目，2.作者中英文姓名，3.最高學歷，4.任職機構及職稱，5.通訊(戶籍)地址及電話，6.論文摘要及關鍵字(key word)，7.其他。

(四)來稿次頁為中文摘要，限5百字以內。

(五)來稿的裝訂順序為：首頁資料(即附表)、中文摘要、正文(及參考文獻或註釋)、末頁資料或圖表。

五、稿酬：

(一)來稿一經採用，除致稿酬外，另敬送抽印本20本及單行本3本。

(二)稿酬計算──文稿1萬字以內者，每千字7百元；超過1萬字者，超過部分每千字4百元，超過1萬5千字者，超過部分不致酬。

六、審查、校正與油印：

(一)來稿刊出前皆須經過正式之審查程式，審查委員並有刪改權，如不願刪改者，請先聲明。

(二)論文排妥後即寄請作者校正，務請細心校正。若有錯誤，請在校稿上改正，本校畢即儘速連同原稿擲還。

(三)來稿之內容如已輸進電腦，敬請隨稿附送磁片，以利編輯作業，其格式為橫式，每頁37字×29行全形字。

七、來稿交寄：

請影印3份，郵寄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53號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務處出版組「警專學報編輯委員會」收。電話:(02)22307518。
(附件十六)








